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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保護事件中的被害⼈參與──淺評司法院釋字第805號解釋

⽂:司法流⾔終結者（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2-16

本⽂

⼀、前⾔

司法流⾔終結者在先前的⽂章中，分別討論了被害⼈到庭陳述的問題、少年保護事件中被害⼈到庭陳述的程序
保障，在綜合這些觀點後，將進⼊對於釋字第805號解釋的檢討，即少年事件處理法（簡稱少事法）第36條及
其他相關規定，沒有明⽂賦予被害⼈到庭陳述意⾒的機會，究竟是否違憲？

本⽂認為，少事法第36條規定[1]雖然沒有明⽂賦予「被害⼈」有到庭陳述意⾒的機會，還是沒有牴觸憲法正
當法律程序的意旨。

（⼀）事實背景

本案的釋憲聲請⼈是因為他的未成年⼦⼥遭3名少年侵害，⽽聲請⼈提起妨害⾵化告訴、經司法警察依法移送
少年法庭後，少年法庭分別裁定不付審理、保護處分。聲請⼈不服、提起抗告後卻⼜被駁回。聲請⼈認為，少
事法在審理期⽇訊問少年時，沒有讓被害⼈及法定代理⼈有到庭陳述意⾒的機會，有違憲侵害⼈⺠的程序基本
權、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等憲法基本權利的問題，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基本法理

憲法規定的⼈⺠⾃由及權利範圍甚廣，為了保障⼈⺠⾃由及權利，法律程序規定，以及在基本權利受⼲預時的
適當救濟途徑，應該要符合法治國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2]。⾄於國家機關所制定的程序規範是否正當、符合憲
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得要考量憲法有沒有特別規定，還要依事物領域，看涉及到哪些基本權、限制的強度及
範圍、想追求的公共利益、決定機關的功能合適性、有沒有其他替代程序，以及各項程序的成本等因素[3]。

被害⼈到庭陳述意⾒的規定，⾸⾒於1997年12⽉修正的刑事訴訟法，這是為了使被害⼈可知悉準備、審判程
序的進度，並有表達意⾒之機會。另外，2020年1⽉刑事訴訟法新增了被害⼈參與專章，是為了讓被害⼈可以
藉由參與程序來了解訴訟的情形，並維護他的⼈性尊嚴。不過，考量到司法資源的合理利⽤，只限於侵害⽣
命、⾝體、⾃由及性⾃主等影響⼈性尊嚴甚鉅的案件，被害⼈才能聲請參與[4]。

⼆、少事法的⽬的與程序與刑事訴訟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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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事法表⽰：我們不⼀樣

少事法的少年保護事件（即不涉及刑事處罰，但受少事法處理的事件[5]），⽬的是保障少年健全的⾃我成⻑，
調整他的成⻑環境、並矯治他的性格[6]。與刑事訴訟程序的⽬的在於追訴犯罪及真實發現不⼀樣。

（⼆）少年保護事件應有獨⽴的處理⽅式

既然少年保護事件與刑事訴訟程序有本質上的不同，更不能將少事法理解為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已，必須踐
⾏的司法程序，⾃然不⽤完全⽐照刑事訴訟的被害⼈到庭陳述及訴訟參與等程序。

少年保護事件程序的規範是否正當、合理，除了考量憲法有沒有特別規定、涉及到哪些基本權之外，要看案件
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追求的是哪種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以及各項可能程序的
成本等等因素，做綜合判斷。

所以，是否讓被害⼈到庭陳述意⾒或參與訴訟的程序規範，如綜合考量前述各項因素⽽屬正當性的話，應符合
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三、少年保護事件中被害⼈參與的⽅向

少年保護事件的處理，基於少事法與刑事訴訟法的⽬的、性質、功能差異，處理的種類、有無前置程序、當事
⼈地位或應為訴訟⾏為的期間等，都可能有不同規定。換⾔之，處理少年保護事件時雖然與刑事訴訟法有類似
的制度，但具體規範內容，除了屬於憲法保障訴訟權、具有重要性的部分外，並沒有必要完全⼀致。只是基於
精簡法條的⽴法考量，少年保護事件準⽤部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已。

（⼀）應讓少事法保有⽴法空間

少事法中已經設有多種不同的機會，使被害⼈可以陳述意⾒，例如被害⼈可向法院報告[7]、少年調查官調查
時[8]、法院調查證據時[9]、少年進⾏修復程序前[10]、針對法院裁定抗告[11]或聲請重新審理[12]時，均可表
達意⾒，並⾮⼀概否認或排除被害⼈陳述意⾒的機會，所以是否需要另外明⽂規定於審理程序中應傳喚被害
⼈、告訴⼈、告訴代理⼈，不無疑問。⽬前雖可能影響被害⼈陳述意⾒的機會，但⽴法政策仍應由⽴法者在不
牴觸憲法正當程序要求的前提下裁量決定。

被害⼈到庭陳述意⾒及訴訟參與的制度，雖然確實是為了落實憲法所保障的程序參與權。但⽴法者就少事法的
部分，未與刑事訴訟法有相同規定。從少年事件本⾝的特性來說，如果准許被害⼈直接參與程序，可能會讓接
受程序的少年不易表達⾃我，反⽽無法調和少年的⾝⼼狀況，讓法院難以做出適當的處遇；或也可能在曝險少
年尚未反省的情況下，不適切的⾔⾏可能造成被害⼈⼆度傷害[13]。這些都是要納⼊考量，⽽⾮「刑事訴訟法
有⽽少事法沒有」就認定少事法的保障不⾜。

（⼆）可將兒童表意權納⼊考量

另外，釋憲聲請⼈主張，因為本件的被害⼈為兒童，少事法並未針對兒少被害⼈有陳述意⾒的機會，可能有違



兒童權利公約（簡稱CRC）的意旨。CRC的⽬的是健全兒童及少年⾝⼼發展，且第12條確實明定締約國應確
保有形成⾃⼰意⾒能⼒的兒童，有權就影響⾃⾝的所有事物⾃由表⽰意⾒，這些意⾒應依兒童的年齡及成熟度
予以權衡[14]。因此，應可以考量CRC的精神，特別給予兒童在對⾃⼰有影響的司法及⾏政程序中，能夠依照
相關程序規定，由兒童本⼈直接或透過適當的代表（如代理⼈、組織），享有⾃由表達意⾒的機會。

四、結論

綜合以上觀點並觀察少事法的規定，雖然仍應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不過為了讓⼈⺠程序參與權獲得
更為妥適、有效的保障，相關機關仍然應該考量改善少年保護事件中的被害⼈程序參與權和具體作法，兼顧現
代社會對被害⼈（尤其當被害⼈是少年時）的權利保障，以及少事法著重少年⾃我成⻑、成⻑環境調整、性格
矯治等⽴法意旨，就現⾏少年保護事件中被害⼈程序參與的制度加以檢討、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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